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重點政策工作概覽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2013年
的重點政策工作。有關內地及對台事務的重點政策工作將會

由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 
 
 
重點政策 

 
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會在2013年推行的重點政策工

作如下: 
  

(a) 處理有關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的建議； 
 

(b) 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跟進選舉管理委員會就

於2011和2012年進行的各項公共選舉提出的建議，以

確保日後的公共選舉會繼續在公帄、公開和誠實的情

況下進行，並符合相關法例； 
 

(c) 繼續推行促進人權的工作； 
 

(d) 監察《促進種族帄等行政指引》的實施情況； 
 

(e) 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緊密合作，以實施

《2012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其餘的條文； 

 

(f) 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針對纏擾行為所提出的

建議，研究在公眾諮詢中收集所得的意見及未來路

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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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強推廣《基本法》的工作。 
 
下文將交代以上各項措施的詳情。 
 

區議會委任制度 

 
3. 2011年9月14日，當局提出區議會委任制度可以分階

段予以取消的立場。在2012年，當局已將第四屆區議會的委

任議員數目減少三分之一（即數目為68人而非102人）。於

2011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之後，我們展開了公眾討論，議題

是餘下的68個委任議席是否應該取消和如何取消。為期兩個

月的公眾諮詢由2012年2月20日開始，至2012年4月20日結

束。諮詢報告於2012年6月26日公布，總結了公眾諮詢期間

內收到的公眾意見。社會人士大致支持一次過取消區議會委

任議席。第三屆政府在諮詢報告中建議，第四屆政府應考慮

立法一次過取消餘下的68個委任議席，以期由第五屆區議會

開始，即2016年1月1日起，不再設有委任議席。 
 
4. 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表示，「在2016年取消區議會

委任議席」。第四屆政府現正著手處理這項建議，並會就有

關安排細節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公共選舉 

 

5. 我們一直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確保2011年區

議會選舉、201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2012年行政長

官選舉和2012年立法會選舉在公帄、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進

行，並符合相關法例。我們會繼續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

作，跟進選舉管理委員會就各項選舉提出的建議，並參考公

眾人士的意見，以確保日後的公共選舉繼續在公帄、公開和

誠實的情況下進行，並符合相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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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一方面，我們亦會根據一貫做法，檢討將會舉行的

公共選舉的選舉安排，包括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民選議席數

目和其他選舉安排。 
 
7. 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啟動有關制訂2016年立法會及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律程序，並諮詢社會各界包括

立法會的意見。 
 

促進人權 

 
8. 政府當局會繼續致力保障和推廣人權，包括製作及分

派宣傳資料、贊助社區項目等。一如既往，我們會為兒童權

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和帄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預留款

項。我們會透過不同的帄台與持份者保持溝通。此外，我們

會留意社會上就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問題所表達的不同

意見和建議。 
 

促進種族帄等 

 
9. 禁止基於種族的歧視、騷擾及中傷的《種族歧視條

例》，以及在有關主要範疇促進種族帄等和確保少數族裔有

帄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的《促進種族帄等行政指引》，自實

施以來一直運作暢順。我們會繼續監察其實施情況。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10.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在個人資料

方面保障個人私隱。政府當局已在今年中對《私隱條例》作

出修訂，包括規管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及提供個人資

料以供用於直接促銷；把披露未經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

行為訂為罪行；提高重複違反執行通知的罰則；把重複因違

反《私隱條例》規定而獲發執行通知的作為訂為罪行，以及

授權私隱專員協助資料當事人根據《私隱條例》向資料使用

者提出訴訟以申索補償等。這些措施有助加強對個人資料私

隱的保障，以及提高《私隱條例》的成效和改善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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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修訂條例》在2012年6月獲立法會通過，其中大部

分條文已由2012年10月1日起生效。其餘與直接促銷及法律

協助計劃有關的條文，會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指定的日

期起實施。 
 
12. 我們會與私隱專員緊密合作，以期在2013年第二季實

施《修訂條例》其餘的條文。我們並會繼續與私隱專員保持

聯繫，以期有效實施《私隱條例》。 
 
就法改會針對纏擾行為所提出的建議的未來路向 

  
13. 法改會的纏擾行為報告書建議，任何人如做出一連串

行為，導致另一人驚恐或困擾，即屬干犯刑事罪行，並頇向

該一連串行為的目標人物負上侵權法下的民事責任。報告書

同時就免責辯護及若干相關事宜提出建議。由於建議涉及新

聞自由及私隱等基本權利，我們認為這議題應在社會上作全

面和廣泛的討論，然後才決定下一步的工作。為此，我們在

2011年12月發出諮詢文件，並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012
年3月底結束。由於所涉事宜既複雜且敏感，我們會審慎研

究所得的意見和涉及的事宜，以決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推廣《基本法》 

 

14. 我們已預留款項，用作舉辦推廣活動，以加強市民對

《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當中包括《基本法》對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的重要

性的信息。我們會繼續利用電子媒介，包括電視及電台節

目、宣傳短片、網上遊戲等作為主要的推廣渠道。我們同時

會透過在地區舉行推廣活動，以及加強與社區組織的合作，

以加深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 
 
 
總結 

 
15. 上文所述及的重點政策工作只是概覽，我們會就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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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具體安排在日後會議上聽取議員的意見。 
 
16.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2 年 11 月 


